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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国土资源厅 福建省委编办 福建省财政厅 福

建省环境保护厅 福建省农业厅 福建省林业厅 福建

省水利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自

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 

 

 
闽国土资综〔2017〕187 号 签发人：董建洲



 — 2 — 

 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： 

    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福建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福建省国土资源厅           福建省委编办 

 

  福建省财政厅             福建省环境保护厅 

 

福建省农业厅               福建省林业厅    

 

福建省水利厅             福建省海洋渔业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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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 印发

抄送：省直各有关单位，各市、县（区）国土局、编办、财政局、环保

局、农业局、林业局、水利局、海洋渔业局。 

 

 


